
2026年长兴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滨湖大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6年长兴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滨湖大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以下称本项目）已由长交复（2026）26号列入养护计划，

项目资金为财政资金，并已落实到位。项目业主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招标人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下称“招标人”）。本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本项目位于湖州市长兴县，现状为二级公路，双向两车道（部分大桥段为双向四车道），路基标准宽度为15m（部分桥梁段为24.5m），

路面为沥青砼路面，起点为夹浦镇东（滨湖大道与夹浦新街交叉口），终点为长兴与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的分界点小梅口，路线全长21.456km

。改造内容：对沿线的标志、护栏等安全设施的整治提升；补充完善电子警察、信号灯、监控等智能交通设备；同时增设智能感知、安全管控

、出行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智慧交通系统。本工程建安费约907万元。

2.2 本次招标设1个施工标段，主要工作内容为：对本项目实施范围内上述改造内容进行施工和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等；计划工期180日历

天，缺陷责任期12个月。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施工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和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

（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符合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

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的独立法人资格，联合体成员须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

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3.4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以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

tps://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5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一级资质的投标人应列入交通运输部网站（http://glxy.mot.gov.cn）中“全国公路建设市场

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最新公布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与上述名录相符。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已注册用户，请登录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主体登录”，下载招标文件（后缀名为“.HZZF”的招标文件、电子版施工

图等）。

4.2 未注册用户可通过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统一主体库登录”完成注册和ca锁绑定，并及时完善基本信息。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不支持IE浏览器。

技术咨询电话：0572-6031038。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5月28日15时30分，电子投标文件递交上传地址：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zjcx.gov.cn/col/col1229713478/index.html）。逾期上传电子投标文件的，予以拒绝。

5.2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网址为:http://ggzy.zjcx.gov.cn:8082/BidOpening/bidopeninghallaction/hall/login或点击长兴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进入开标系统。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同时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地 址：长兴县太湖街道太湖东路199号

邮政编码：313100

联系人：陈工

电话：13857249219

招标代理机构：长兴方元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长兴县格兰国际广场A座25楼

邮政编码：313100

联系人：王喆、王佳珺

电话：0572-6061088（15857238103）

2026年05月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标段 资质最低要求

施工

投标人应具备有效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和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符合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施工能力。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

头人必须为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的独立法人

资格，联合体成员须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

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标段 财务最低要求

施工

承诺提供不少于90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由投标人自行决定采用银行

信贷证明或财务能力承诺书）。

若采用银行信贷证明，开具银行信贷证明的银行级别：国有或商业银行

县（区、市）级及以上银行。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 业绩最低要求

施工

2021年1月1日（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以来,按1个标段成功完成过合同

价400万元及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不包含日常

小修保养和新建）施工。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后附相关资料，所附资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3项规定。

2、上述资料中的施工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必须一致（施工单位名称发生合法变更的除外，但需提供合法变更的有效文件），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3、接受以联合体形式承接的类似业绩，且只认可联合体协议书中负责类似业绩的成员提供的业绩；

4、投标人的分包业绩、境外业绩不予认可。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标段 信誉最低要求

施工 不存在投标人须知第1.4.3项及1.4.4项情形。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投标人的信誉情况表”后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

国”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网页截图。

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最低要求

项目经理 1

1、担任过一个合同价400万元及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交

通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不包含日常小修保养和新建）施工

的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技术负责人或设计施工总承包项

目中的施工负责人），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具有有效期

内的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并具有有效期

内的公路水运（或公路养护）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B类）。

2、拟委任项目经理投标截止日未在其他在建合同工程中任

项目经理（包括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1 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安全负责人 1
具有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

注：1、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该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开始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通过交工验收或合同

解除之日。

2、拟委任项目经理是否有“在建合同工程”按以下原则认定：

（1）若该合同工程协议书尚未签订，则其中标通知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2）若该合同工程协议书已签订的，则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3）该合同工程未通过验收或合同解除前，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已经更换的，则现任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同时应在投标文件中附该合

同工程项目发包人的同意更换证明材料，否则更换前后的项目经理均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3、“在建合同工程”范围：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建设工程，不受地域、行业和投资性质的限制。

4、所附资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5项规定。

5、项目经理有建造师要求的，其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等的相关要求。

6、投标人还应附投标人单位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拟委任的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生产负责人的自2026年1月以来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

并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



2026年长兴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滨湖大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6年长兴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滨湖大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以下称本项目）已由长交复（2026）26号列入养护计划，

项目资金为财政资金，并已落实到位。项目业主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招标人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下称“招标人”）。本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本项目位于湖州市长兴县，现状为二级公路，双向两车道（部分大桥段为双向四车道），路基标准宽度为15m（部分桥梁段为24.5m），

路面为沥青砼路面，起点为夹浦镇东（滨湖大道与夹浦新街交叉口），终点为长兴与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的分界点小梅口，路线全长21.456km

。改造内容：对沿线的标志、护栏等安全设施的整治提升；补充完善电子警察、信号灯、监控等智能交通设备；同时增设智能感知、安全管控

、出行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智慧交通系统。本工程建安费约907万元。

2.2 本次招标设1个施工标段，主要工作内容为：对本项目实施范围内上述改造内容进行施工和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等；计划工期180日历

天，缺陷责任期12个月。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施工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和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

（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符合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

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的独立法人资格，联合体成员须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

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3.4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以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

tps://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5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一级资质的投标人应列入交通运输部网站（http://glxy.mot.gov.cn）中“全国公路建设市场

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最新公布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与上述名录相符。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已注册用户，请登录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主体登录”，下载招标文件（后缀名为“.HZZF”的招标文件、电子版施工

图等）。

4.2 未注册用户可通过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统一主体库登录”完成注册和ca锁绑定，并及时完善基本信息。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不支持IE浏览器。

技术咨询电话：0572-6031038。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5月28日15时30分，电子投标文件递交上传地址：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zjcx.gov.cn/col/col1229713478/index.html）。逾期上传电子投标文件的，予以拒绝。

5.2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网址为:http://ggzy.zjcx.gov.cn:8082/BidOpening/bidopeninghallaction/hall/login或点击长兴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进入开标系统。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同时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地 址：长兴县太湖街道太湖东路199号

邮政编码：313100

联系人：陈工

电话：13857249219

招标代理机构：长兴方元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长兴县格兰国际广场A座25楼

邮政编码：313100

联系人：王喆、王佳珺

电话：0572-6061088（15857238103）

2026年05月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标段 资质最低要求

施工

投标人应具备有效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和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符合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施工能力。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

头人必须为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的独立法人

资格，联合体成员须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

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标段 财务最低要求

施工

承诺提供不少于90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由投标人自行决定采用银行

信贷证明或财务能力承诺书）。

若采用银行信贷证明，开具银行信贷证明的银行级别：国有或商业银行

县（区、市）级及以上银行。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 业绩最低要求

施工

2021年1月1日（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以来,按1个标段成功完成过合同

价400万元及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不包含日常

小修保养和新建）施工。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后附相关资料，所附资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3项规定。

2、上述资料中的施工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必须一致（施工单位名称发生合法变更的除外，但需提供合法变更的有效文件），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3、接受以联合体形式承接的类似业绩，且只认可联合体协议书中负责类似业绩的成员提供的业绩；

4、投标人的分包业绩、境外业绩不予认可。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标段 信誉最低要求

施工 不存在投标人须知第1.4.3项及1.4.4项情形。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投标人的信誉情况表”后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

国”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网页截图。

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最低要求

项目经理 1

1、担任过一个合同价400万元及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交

通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不包含日常小修保养和新建）施工

的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技术负责人或设计施工总承包项

目中的施工负责人），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具有有效期

内的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并具有有效期

内的公路水运（或公路养护）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B类）。

2、拟委任项目经理投标截止日未在其他在建合同工程中任

项目经理（包括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1 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安全负责人 1
具有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

注：1、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该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开始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通过交工验收或合同

解除之日。

2、拟委任项目经理是否有“在建合同工程”按以下原则认定：

（1）若该合同工程协议书尚未签订，则其中标通知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2）若该合同工程协议书已签订的，则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3）该合同工程未通过验收或合同解除前，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已经更换的，则现任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同时应在投标文件中附该合

同工程项目发包人的同意更换证明材料，否则更换前后的项目经理均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3、“在建合同工程”范围：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建设工程，不受地域、行业和投资性质的限制。

4、所附资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5项规定。

5、项目经理有建造师要求的，其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等的相关要求。

6、投标人还应附投标人单位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拟委任的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生产负责人的自2026年1月以来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

并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



2026年长兴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滨湖大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6年长兴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滨湖大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以下称本项目）已由长交复（2026）26号列入养护计划，

项目资金为财政资金，并已落实到位。项目业主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招标人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下称“招标人”）。本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本项目位于湖州市长兴县，现状为二级公路，双向两车道（部分大桥段为双向四车道），路基标准宽度为15m（部分桥梁段为24.5m），

路面为沥青砼路面，起点为夹浦镇东（滨湖大道与夹浦新街交叉口），终点为长兴与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的分界点小梅口，路线全长21.456km

。改造内容：对沿线的标志、护栏等安全设施的整治提升；补充完善电子警察、信号灯、监控等智能交通设备；同时增设智能感知、安全管控

、出行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智慧交通系统。本工程建安费约907万元。

2.2 本次招标设1个施工标段，主要工作内容为：对本项目实施范围内上述改造内容进行施工和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等；计划工期180日历

天，缺陷责任期12个月。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施工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和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

（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符合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

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的独立法人资格，联合体成员须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

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3.4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以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

tps://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5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一级资质的投标人应列入交通运输部网站（http://glxy.mot.gov.cn）中“全国公路建设市场

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最新公布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与上述名录相符。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已注册用户，请登录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主体登录”，下载招标文件（后缀名为“.HZZF”的招标文件、电子版施工

图等）。

4.2 未注册用户可通过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统一主体库登录”完成注册和ca锁绑定，并及时完善基本信息。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不支持IE浏览器。

技术咨询电话：0572-6031038。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5月28日15时30分，电子投标文件递交上传地址：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zjcx.gov.cn/col/col1229713478/index.html）。逾期上传电子投标文件的，予以拒绝。

5.2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网址为:http://ggzy.zjcx.gov.cn:8082/BidOpening/bidopeninghallaction/hall/login或点击长兴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进入开标系统。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同时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地 址：长兴县太湖街道太湖东路199号

邮政编码：313100

联系人：陈工

电话：13857249219

招标代理机构：长兴方元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长兴县格兰国际广场A座25楼

邮政编码：313100

联系人：王喆、王佳珺

电话：0572-6061088（15857238103）

2026年05月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标段 资质最低要求

施工

投标人应具备有效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和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符合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施工能力。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

头人必须为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的独立法人

资格，联合体成员须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

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标段 财务最低要求

施工

承诺提供不少于90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由投标人自行决定采用银行

信贷证明或财务能力承诺书）。

若采用银行信贷证明，开具银行信贷证明的银行级别：国有或商业银行

县（区、市）级及以上银行。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 业绩最低要求

施工

2021年1月1日（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以来,按1个标段成功完成过合同

价400万元及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不包含日常

小修保养和新建）施工。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后附相关资料，所附资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3项规定。

2、上述资料中的施工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必须一致（施工单位名称发生合法变更的除外，但需提供合法变更的有效文件），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3、接受以联合体形式承接的类似业绩，且只认可联合体协议书中负责类似业绩的成员提供的业绩；

4、投标人的分包业绩、境外业绩不予认可。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标段 信誉最低要求

施工 不存在投标人须知第1.4.3项及1.4.4项情形。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投标人的信誉情况表”后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

国”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网页截图。

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最低要求

项目经理 1

1、担任过一个合同价400万元及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交

通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不包含日常小修保养和新建）施工

的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技术负责人或设计施工总承包项

目中的施工负责人），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具有有效期

内的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并具有有效期

内的公路水运（或公路养护）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B类）。

2、拟委任项目经理投标截止日未在其他在建合同工程中任

项目经理（包括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1 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安全负责人 1
具有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

注：1、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该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开始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通过交工验收或合同

解除之日。

2、拟委任项目经理是否有“在建合同工程”按以下原则认定：

（1）若该合同工程协议书尚未签订，则其中标通知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2）若该合同工程协议书已签订的，则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3）该合同工程未通过验收或合同解除前，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已经更换的，则现任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同时应在投标文件中附该合

同工程项目发包人的同意更换证明材料，否则更换前后的项目经理均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3、“在建合同工程”范围：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建设工程，不受地域、行业和投资性质的限制。

4、所附资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5项规定。

5、项目经理有建造师要求的，其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等的相关要求。

6、投标人还应附投标人单位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拟委任的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生产负责人的自2026年1月以来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

并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



2026年长兴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滨湖大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6年长兴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滨湖大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以下称本项目）已由长交复（2026）26号列入养护计划，

项目资金为财政资金，并已落实到位。项目业主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招标人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下称“招标人”）。本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本项目位于湖州市长兴县，现状为二级公路，双向两车道（部分大桥段为双向四车道），路基标准宽度为15m（部分桥梁段为24.5m），

路面为沥青砼路面，起点为夹浦镇东（滨湖大道与夹浦新街交叉口），终点为长兴与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的分界点小梅口，路线全长21.456km

。改造内容：对沿线的标志、护栏等安全设施的整治提升；补充完善电子警察、信号灯、监控等智能交通设备；同时增设智能感知、安全管控

、出行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智慧交通系统。本工程建安费约907万元。

2.2 本次招标设1个施工标段，主要工作内容为：对本项目实施范围内上述改造内容进行施工和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等；计划工期180日历

天，缺陷责任期12个月。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施工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和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

（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符合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

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的独立法人资格，联合体成员须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

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3.4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以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

tps://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5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一级资质的投标人应列入交通运输部网站（http://glxy.mot.gov.cn）中“全国公路建设市场

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最新公布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与上述名录相符。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已注册用户，请登录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主体登录”，下载招标文件（后缀名为“.HZZF”的招标文件、电子版施工

图等）。

4.2 未注册用户可通过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统一主体库登录”完成注册和ca锁绑定，并及时完善基本信息。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不支持IE浏览器。

技术咨询电话：0572-6031038。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5月28日15时30分，电子投标文件递交上传地址：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zjcx.gov.cn/col/col1229713478/index.html）。逾期上传电子投标文件的，予以拒绝。

5.2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网址为:http://ggzy.zjcx.gov.cn:8082/BidOpening/bidopeninghallaction/hall/login或点击长兴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进入开标系统。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同时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地 址：长兴县太湖街道太湖东路199号

邮政编码：313100

联系人：陈工

电话：13857249219

招标代理机构：长兴方元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长兴县格兰国际广场A座25楼

邮政编码：313100

联系人：王喆、王佳珺

电话：0572-6061088（15857238103）

2026年05月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标段 资质最低要求

施工

投标人应具备有效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和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符合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施工能力。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

头人必须为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的独立法人

资格，联合体成员须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

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标段 财务最低要求

施工

承诺提供不少于90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由投标人自行决定采用银行

信贷证明或财务能力承诺书）。

若采用银行信贷证明，开具银行信贷证明的银行级别：国有或商业银行

县（区、市）级及以上银行。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 业绩最低要求

施工

2021年1月1日（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以来,按1个标段成功完成过合同

价400万元及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不包含日常

小修保养和新建）施工。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后附相关资料，所附资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3项规定。

2、上述资料中的施工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必须一致（施工单位名称发生合法变更的除外，但需提供合法变更的有效文件），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3、接受以联合体形式承接的类似业绩，且只认可联合体协议书中负责类似业绩的成员提供的业绩；

4、投标人的分包业绩、境外业绩不予认可。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标段 信誉最低要求

施工 不存在投标人须知第1.4.3项及1.4.4项情形。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投标人的信誉情况表”后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

国”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网页截图。

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最低要求

项目经理 1

1、担任过一个合同价400万元及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交

通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不包含日常小修保养和新建）施工

的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技术负责人或设计施工总承包项

目中的施工负责人），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具有有效期

内的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并具有有效期

内的公路水运（或公路养护）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B类）。

2、拟委任项目经理投标截止日未在其他在建合同工程中任

项目经理（包括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1 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安全负责人 1
具有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

注：1、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该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开始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通过交工验收或合同

解除之日。

2、拟委任项目经理是否有“在建合同工程”按以下原则认定：

（1）若该合同工程协议书尚未签订，则其中标通知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2）若该合同工程协议书已签订的，则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3）该合同工程未通过验收或合同解除前，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已经更换的，则现任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同时应在投标文件中附该合

同工程项目发包人的同意更换证明材料，否则更换前后的项目经理均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3、“在建合同工程”范围：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建设工程，不受地域、行业和投资性质的限制。

4、所附资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5项规定。

5、项目经理有建造师要求的，其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等的相关要求。

6、投标人还应附投标人单位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拟委任的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生产负责人的自2026年1月以来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

并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



2026年长兴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滨湖大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6年长兴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滨湖大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以下称本项目）已由长交复（2026）26号列入养护计划，

项目资金为财政资金，并已落实到位。项目业主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招标人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下称“招标人”）。本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本项目位于湖州市长兴县，现状为二级公路，双向两车道（部分大桥段为双向四车道），路基标准宽度为15m（部分桥梁段为24.5m），

路面为沥青砼路面，起点为夹浦镇东（滨湖大道与夹浦新街交叉口），终点为长兴与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的分界点小梅口，路线全长21.456km

。改造内容：对沿线的标志、护栏等安全设施的整治提升；补充完善电子警察、信号灯、监控等智能交通设备；同时增设智能感知、安全管控

、出行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智慧交通系统。本工程建安费约907万元。

2.2 本次招标设1个施工标段，主要工作内容为：对本项目实施范围内上述改造内容进行施工和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等；计划工期180日历

天，缺陷责任期12个月。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施工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和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

（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符合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

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的独立法人资格，联合体成员须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

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3.4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以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

tps://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5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一级资质的投标人应列入交通运输部网站（http://glxy.mot.gov.cn）中“全国公路建设市场

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最新公布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与上述名录相符。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已注册用户，请登录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主体登录”，下载招标文件（后缀名为“.HZZF”的招标文件、电子版施工

图等）。

4.2 未注册用户可通过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统一主体库登录”完成注册和ca锁绑定，并及时完善基本信息。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不支持IE浏览器。

技术咨询电话：0572-6031038。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5月28日15时30分，电子投标文件递交上传地址：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zjcx.gov.cn/col/col1229713478/index.html）。逾期上传电子投标文件的，予以拒绝。

5.2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网址为:http://ggzy.zjcx.gov.cn:8082/BidOpening/bidopeninghallaction/hall/login或点击长兴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进入开标系统。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同时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地 址：长兴县太湖街道太湖东路199号

邮政编码：313100

联系人：陈工

电话：13857249219

招标代理机构：长兴方元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长兴县格兰国际广场A座25楼

邮政编码：313100

联系人：王喆、王佳珺

电话：0572-6061088（15857238103）

2026年05月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标段 资质最低要求

施工

投标人应具备有效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和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符合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施工能力。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

头人必须为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的独立法人

资格，联合体成员须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

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标段 财务最低要求

施工

承诺提供不少于90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由投标人自行决定采用银行

信贷证明或财务能力承诺书）。

若采用银行信贷证明，开具银行信贷证明的银行级别：国有或商业银行

县（区、市）级及以上银行。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 业绩最低要求

施工

2021年1月1日（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以来,按1个标段成功完成过合同

价400万元及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不包含日常

小修保养和新建）施工。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后附相关资料，所附资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3项规定。

2、上述资料中的施工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必须一致（施工单位名称发生合法变更的除外，但需提供合法变更的有效文件），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3、接受以联合体形式承接的类似业绩，且只认可联合体协议书中负责类似业绩的成员提供的业绩；

4、投标人的分包业绩、境外业绩不予认可。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标段 信誉最低要求

施工 不存在投标人须知第1.4.3项及1.4.4项情形。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投标人的信誉情况表”后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

国”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网页截图。

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最低要求

项目经理 1

1、担任过一个合同价400万元及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交

通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不包含日常小修保养和新建）施工

的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技术负责人或设计施工总承包项

目中的施工负责人），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具有有效期

内的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并具有有效期

内的公路水运（或公路养护）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B类）。

2、拟委任项目经理投标截止日未在其他在建合同工程中任

项目经理（包括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1 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安全负责人 1
具有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

注：1、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该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开始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通过交工验收或合同

解除之日。

2、拟委任项目经理是否有“在建合同工程”按以下原则认定：

（1）若该合同工程协议书尚未签订，则其中标通知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2）若该合同工程协议书已签订的，则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3）该合同工程未通过验收或合同解除前，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已经更换的，则现任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同时应在投标文件中附该合

同工程项目发包人的同意更换证明材料，否则更换前后的项目经理均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3、“在建合同工程”范围：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建设工程，不受地域、行业和投资性质的限制。

4、所附资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5项规定。

5、项目经理有建造师要求的，其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等的相关要求。

6、投标人还应附投标人单位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拟委任的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生产负责人的自2026年1月以来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

并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



2026年长兴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滨湖大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6年长兴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滨湖大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以下称本项目）已由长交复（2026）26号列入养护计划，

项目资金为财政资金，并已落实到位。项目业主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招标人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下称“招标人”）。本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本项目位于湖州市长兴县，现状为二级公路，双向两车道（部分大桥段为双向四车道），路基标准宽度为15m（部分桥梁段为24.5m），

路面为沥青砼路面，起点为夹浦镇东（滨湖大道与夹浦新街交叉口），终点为长兴与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的分界点小梅口，路线全长21.456km

。改造内容：对沿线的标志、护栏等安全设施的整治提升；补充完善电子警察、信号灯、监控等智能交通设备；同时增设智能感知、安全管控

、出行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智慧交通系统。本工程建安费约907万元。

2.2 本次招标设1个施工标段，主要工作内容为：对本项目实施范围内上述改造内容进行施工和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等；计划工期180日历

天，缺陷责任期12个月。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施工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和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

（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符合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

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的独立法人资格，联合体成员须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

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3.4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以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

tps://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5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一级资质的投标人应列入交通运输部网站（http://glxy.mot.gov.cn）中“全国公路建设市场

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最新公布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与上述名录相符。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已注册用户，请登录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主体登录”，下载招标文件（后缀名为“.HZZF”的招标文件、电子版施工

图等）。

4.2 未注册用户可通过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统一主体库登录”完成注册和ca锁绑定，并及时完善基本信息。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不支持IE浏览器。

技术咨询电话：0572-6031038。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5月28日15时30分，电子投标文件递交上传地址：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zjcx.gov.cn/col/col1229713478/index.html）。逾期上传电子投标文件的，予以拒绝。

5.2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网址为:http://ggzy.zjcx.gov.cn:8082/BidOpening/bidopeninghallaction/hall/login或点击长兴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进入开标系统。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同时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地 址：长兴县太湖街道太湖东路199号

邮政编码：313100

联系人：陈工

电话：13857249219

招标代理机构：长兴方元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长兴县格兰国际广场A座25楼

邮政编码：313100

联系人：王喆、王佳珺

电话：0572-6061088（15857238103）

2026年05月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标段 资质最低要求

施工

投标人应具备有效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和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符合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施工能力。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

头人必须为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的独立法人

资格，联合体成员须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

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标段 财务最低要求

施工

承诺提供不少于90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由投标人自行决定采用银行

信贷证明或财务能力承诺书）。

若采用银行信贷证明，开具银行信贷证明的银行级别：国有或商业银行

县（区、市）级及以上银行。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 业绩最低要求

施工

2021年1月1日（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以来,按1个标段成功完成过合同

价400万元及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不包含日常

小修保养和新建）施工。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后附相关资料，所附资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3项规定。

2、上述资料中的施工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必须一致（施工单位名称发生合法变更的除外，但需提供合法变更的有效文件），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3、接受以联合体形式承接的类似业绩，且只认可联合体协议书中负责类似业绩的成员提供的业绩；

4、投标人的分包业绩、境外业绩不予认可。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标段 信誉最低要求

施工 不存在投标人须知第1.4.3项及1.4.4项情形。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投标人的信誉情况表”后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

国”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网页截图。

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最低要求

项目经理 1

1、担任过一个合同价400万元及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交

通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不包含日常小修保养和新建）施工

的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技术负责人或设计施工总承包项

目中的施工负责人），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具有有效期

内的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并具有有效期

内的公路水运（或公路养护）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B类）。

2、拟委任项目经理投标截止日未在其他在建合同工程中任

项目经理（包括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1 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安全负责人 1
具有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

注：1、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该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开始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通过交工验收或合同

解除之日。

2、拟委任项目经理是否有“在建合同工程”按以下原则认定：

（1）若该合同工程协议书尚未签订，则其中标通知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2）若该合同工程协议书已签订的，则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3）该合同工程未通过验收或合同解除前，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已经更换的，则现任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同时应在投标文件中附该合

同工程项目发包人的同意更换证明材料，否则更换前后的项目经理均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3、“在建合同工程”范围：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建设工程，不受地域、行业和投资性质的限制。

4、所附资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5项规定。

5、项目经理有建造师要求的，其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等的相关要求。

6、投标人还应附投标人单位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拟委任的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生产负责人的自2026年1月以来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

并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



2026年长兴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滨湖大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6年长兴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滨湖大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项目（以下称本项目）已由长交复（2026）26号列入养护计划，

项目资金为财政资金，并已落实到位。项目业主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招标人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下称“招标人”）。本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本项目位于湖州市长兴县，现状为二级公路，双向两车道（部分大桥段为双向四车道），路基标准宽度为15m（部分桥梁段为24.5m），

路面为沥青砼路面，起点为夹浦镇东（滨湖大道与夹浦新街交叉口），终点为长兴与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的分界点小梅口，路线全长21.456km

。改造内容：对沿线的标志、护栏等安全设施的整治提升；补充完善电子警察、信号灯、监控等智能交通设备；同时增设智能感知、安全管控

、出行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智慧交通系统。本工程建安费约907万元。

2.2 本次招标设1个施工标段，主要工作内容为：对本项目实施范围内上述改造内容进行施工和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等；计划工期180日历

天，缺陷责任期12个月。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施工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和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

（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符合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

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的独立法人资格，联合体成员须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

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3.4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以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

tps://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5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一级资质的投标人应列入交通运输部网站（http://glxy.mot.gov.cn）中“全国公路建设市场

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最新公布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与上述名录相符。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已注册用户，请登录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主体登录”，下载招标文件（后缀名为“.HZZF”的招标文件、电子版施工

图等）。

4.2 未注册用户可通过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统一主体库登录”完成注册和ca锁绑定，并及时完善基本信息。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不支持IE浏览器。

技术咨询电话：0572-6031038。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5月28日15时30分，电子投标文件递交上传地址：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zjcx.gov.cn/col/col1229713478/index.html）。逾期上传电子投标文件的，予以拒绝。

5.2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网址为:http://ggzy.zjcx.gov.cn:8082/BidOpening/bidopeninghallaction/hall/login或点击长兴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进入开标系统。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长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同时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地 址：长兴县太湖街道太湖东路199号

邮政编码：313100

联系人：陈工

电话：13857249219

招标代理机构：长兴方元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长兴县格兰国际广场A座25楼

邮政编码：313100

联系人：王喆、王佳珺

电话：0572-6061088（15857238103）

2026年05月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标段 资质最低要求

施工

投标人应具备有效期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和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符合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施工能力。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

头人必须为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的独立法人

资格，联合体成员须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二级

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标段 财务最低要求

施工

承诺提供不少于90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由投标人自行决定采用银行

信贷证明或财务能力承诺书）。

若采用银行信贷证明，开具银行信贷证明的银行级别：国有或商业银行

县（区、市）级及以上银行。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 业绩最低要求

施工

2021年1月1日（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以来,按1个标段成功完成过合同

价400万元及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不包含日常

小修保养和新建）施工。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后附相关资料，所附资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3项规定。

2、上述资料中的施工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必须一致（施工单位名称发生合法变更的除外，但需提供合法变更的有效文件），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3、接受以联合体形式承接的类似业绩，且只认可联合体协议书中负责类似业绩的成员提供的业绩；

4、投标人的分包业绩、境外业绩不予认可。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标段 信誉最低要求

施工 不存在投标人须知第1.4.3项及1.4.4项情形。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投标人的信誉情况表”后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

国”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网页截图。

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最低要求

项目经理 1

1、担任过一个合同价400万元及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交

通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不包含日常小修保养和新建）施工

的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技术负责人或设计施工总承包项

目中的施工负责人），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具有有效期

内的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并具有有效期

内的公路水运（或公路养护）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B类）。

2、拟委任项目经理投标截止日未在其他在建合同工程中任

项目经理（包括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1 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安全负责人 1
具有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

注：1、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该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开始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通过交工验收或合同

解除之日。

2、拟委任项目经理是否有“在建合同工程”按以下原则认定：

（1）若该合同工程协议书尚未签订，则其中标通知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2）若该合同工程协议书已签订的，则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3）该合同工程未通过验收或合同解除前，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已经更换的，则现任项目经理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同时应在投标文件中附该合

同工程项目发包人的同意更换证明材料，否则更换前后的项目经理均视为有“在建合同工程”。

3、“在建合同工程”范围：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建设工程，不受地域、行业和投资性质的限制。

4、所附资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5项规定。

5、项目经理有建造师要求的，其建造师电子证书须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等的相关要求。

6、投标人还应附投标人单位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拟委任的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生产负责人的自2026年1月以来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

并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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